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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213号文注册募集，于2016年4月19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管理人为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托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4月12日刊登了《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并于2018年4月13日、2018年4月16日以及2018年5月8日陆续刊登了提

示性公告。在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5月15日15：00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关于终

止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终止国投瑞银全

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议案的说明》，本基金已自2018年5月18日起停止

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赎回等业务，2018年5月21日为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本基金自2018

年5月22日起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

师事务所于2018年5月23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

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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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概况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QDII-FOF） 

基金主代码 002467 

交易代码 00246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4月 19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98,496.72份 

基金管理人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英文名称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资产托管人中文名称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

（QDII）人民币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

（QDII）美元现汇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467 002468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

份额总额 
299,137.05份 399,359.67份 

 

三、 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 5月 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 年 5月 21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1,589,955.12 

交易性金融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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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基金投资 - 

应收利息 8,288.10 

应收股利 - 

资产总计 11,598,243.2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8,807,516.44 

应付管理人报酬 5,571.35 

应付托管费 1,733.29 

其他负债 0.06 

负债合计 8,814,821.1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726,393.66 

未分配利润 2,057,028.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83,422.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598,243.22 

注: 报告截止日 2018 年 5月 21日(基金最后运作日)，人民币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0.970

元，基金份额总额 299,137.05 份，基金资产净值人民币 290,048.81元；美元现汇份额净值

美元 0.978元，基金份额总额 399,359.67份，基金资产净值美元 390,492.59 元。 

 

四、 清算事项说明 

1、基本情况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13号《关于准予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和《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

放式，存续期间不定，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220,083,210.27元，

由人民币119,436,080.87元和美元15,506,120.88元(折算为等值人民币100,647,129.40元)

构成，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254号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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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于2016年4月19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220,150,033.38份基金份额

，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66,823.11份基金份额。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境内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境外托管人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

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

行办法》和《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可投资于

下列金融产品或工具：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证券监管

机构登记注册的境外债券型及货币型公募基金(含债券型及货币型ETF)，银行存款、可转让存

单、银行承兑汇票、银行票据、商业票据、回购协议、短期政府债券等货币市场工具；政府

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住房按揭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国际金融组织发行的证券；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

、公司债、可转换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券)、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以及货币市场工具；以及

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基金不主动

参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包括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和权证，不参

与一级市场的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品种，基

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本基金的投资比例为：投资于境外的

债券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债券型ETF)、主动管理的债券型公募基金、债券合计不低于本

基金基金资产的80%，本基金为基金中基金(FOF)，投资于基金的部分不低于本基金基金资产

的60%，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其中，上述现金不

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比

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可依据相关规定履行适当程序后相应调整本基金的投资比例上限规定。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Barclay Global Aggregate Index。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4月12日刊登了《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并于2018年4月13日、2018年4月16日以及2018年5月8日陆续刊登了提

示性公告。在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5月15日15：00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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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关于终

止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终止国投瑞银全

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议案的说明》，本基金已自2018年5月18日起停止

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赎回等业务，2018年5月21日为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本基金自2018

年5月22日起进入清算期。 

2、清算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4月12日刊登了《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并于2018年4月13日、2018年4月16日以及2018年5月8日陆续刊登了提

示性公告。在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5月15日15：00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关于终

止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终止国投瑞银全

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议案的说明》，本基金已自2018年5月18日起停止

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赎回等业务，2018年5月21日为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本基金自2018

年5月22日起进入清算期。 

3、清算起始日 

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关于终止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

项的议案》及《关于终止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议案的说明

》，2018年5月21日为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本基金自2018年5月22日起进入清算期。故本基金

清算起始日为2018年5月22日。 

4、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

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基金管理人编制清算报表是为了呈报本基金全体份额

持有人以及中国证监会使用。因此，清算报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

，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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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清算情况 

自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6月1日止的清算期间，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

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基金资产处置、负债清

偿及基金净资产分配情况如下： 

1. 资产处置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人民币8,828.10元，包括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

8,208.41元、应收银行存款利息美元40.67元。截至2018年6月1日应收利息人民币

8,481.13元，包括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8,139.97元、应收银行存款利息美元

53.43元。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垫付资金将于划付清算款前划入本基

金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将于清算期后的结息日后退还给基金管理人，

实际结息金额与垫付金额的尾差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2、 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其中人民币份额为人民币2,214,855.29元，美元

份额为美元1,032,490.94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支付完毕。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5,571.35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5月24

日支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1,733.29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5月24日支

付。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人民币0.06元，为人民币份额的应付赎回费，该款项

已于2018年5月28日支付。 

 

3、 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18年5月22日至 

2018年6月1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1） 1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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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算费用（注2）  

三、清算净收益 193.02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6月1日止清算期间的境内人民币账户

与美元账户的银行存款利息。其中，境内人民币账户银行存款利息为人民币111.56元、美元

账户银行存款利息为美元12.76元。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垫付资金将于划付清算

款前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 

注2：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

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六、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项目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

（QDII）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元）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

（QDII）美元现汇 

（单位：美元）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5月21日基金

净资产 
290,048.81 390,492.59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0.09 27.08 

二、2018年6月1日基金净资产 290,068.90 390,519.67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18年6月1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中属于人民币份额持有人的部

分为人民币290,068.90元，属于美元份额持有人的部分为人民币2,493,546.20元，按照2018

年5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38520折算为美元390,519.67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本

基金清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8年6月2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算速度，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垫付资金将于划

付清算款前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基金管理人垫

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产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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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份额持有人获取的金额=（人民币份额可供分配的剩余财产总额/最后运作日人民

币份额总份额）×每个客户持有人民币份额 

美元份额持有人获取的金额=（美元份额可供分配的人民币计价剩余财产总额/最后运作

日美元份额总份额）/6.38520（2018年5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每个客户持有美元份额 

 

七、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八、 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审计报告》 

（2）《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46层 

存放网址：http://www.ubssdic.com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咨询电话：400-880-6868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6月1日 


